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运行一年情况介绍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设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于2007年10月1日上线运行。截至目前，登记系统已平稳运行一年，登记量和查询量稳步上升。登记系统为全国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融资主体提供了一类物权登记的公示平台，其使用成为债权人保护权利的必要手段和质押融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登记系统运行一年的情况介绍
（一）登记

从登记量来看，截至2008年9月底，登记系统累计接受登记超过3万笔。其中，月度登记量超过4000笔的有2个月份，在3000笔至4000笔之间的有3个月份。
如下图所示：                     




































































































从登记业务类型来看，截至2008年9月底，登记系统累计接受的初始登记中，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占比约为80%，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占比约为20%。进入2008年以来，登记系统每月初始登记中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占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登记用户为了规避风险，自愿将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登记在登记系统中。虽然法律法规未对保理登记做出规定，但从登记系统反映的情况来看，保理登记有实际需求。登记系统上线以来，每月初始登记中的质押和转让登记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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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从登记业务地域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9月底，累计登记笔数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和四川省。同时，上述五省市的初始登记笔数累计均超过1000笔。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开展应收账款融资业务较多。
（二）查询
从查询量来看，截至2008年9月底，登记系统累计接受查询超过4万笔，提供查询证明超过9000个。登记系统上线以来，每月的登记、查询笔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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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从查询方式来看，登记系统目前有出质人名称查询和登记证明编号查询两种。通过出质人名称进行查询的占85%左右，这表明出质人名称成为查询质押登记的关键索引，用来直接了解特定出质人的质押状况，以此作为授信决策的依据。
从查询业务的地域分布来看，累计查询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和江苏省。上述省市与累计登记量前五位的省市基本一致。这说明，用户的查询量与登记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用户

从用户注册数量来看，截至2008年9月底，登记系统累计通过审核常用户机构数超过1400个，注册普通用户数超过1600个。
进行登记的常用户不仅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包括担保公司、典当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其他应收账款融资活动的参与者。从各类型用户的占比来看，金融机构占常用户总数约为82%；企、事业单位占比约为17%；其他类型常用户占比为1%。截至2008年9月底，累计登记量排名前五位的用户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累计查询量排名前五位的用户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
二、登记系统为全国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融资提供服务
依据我国《物权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可以起到保护质权、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并为同一财产之上的多个债权确立优先受偿顺序。
（一）质押登记的法律依据是《物权法》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其中，第228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其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中对上述条款进行了解释说明：“我国的信贷征信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中心）是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唯一、法定机构。根据《物权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只有在征信中心的登记系统进行登记，应收账款之上的质权才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立要件，才能起到对抗第三人的效果。
另外，查询登记系统的登记信息，可以获得某个出质人特定应收账款财产的权利负担状况，有效避免交易风险。具体来讲，授信机构在接受应收账款质押或受让应收账款之前，均应当查询登记系统，防范财产被重复处置而造成纠纷。
（二）登记系统的服务特色
应收账款具有不可直接占有且无形的特点，在实践中容易发生重复质押，从而影响债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收账款质押的关键问题是建立适合应收账款特点的质权公示制度，来妥善保护质权人、出质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为此，《物权法》采用了书面合同加登记的公示方法。登记系统也由此应运而生，成为应收账款质押的权利公示平台。 

登记系统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体现了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服务优势。与国内传统的动产担保登记相比，登记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该系统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全国统一、覆盖面广，只要在接通互联网的电脑上均可完成登记；二是登记不要求提交质押合同，仅要求登记质权人、出质人、质押物等信息，目的是公示质权，当事人不必披露与质权内容无关的其他商业敏感信息；三是登记内容由登记当事人自行录入，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由发起登记的主体负责；四是查询方便，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全国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了解特定主体的应收账款之上的质押权利状况。
（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覆盖全国多种授信机构的有关业务
应收账款质押业务基本覆盖了全国各个省份及直辖市。而且，登记涉及的融资主体非常广泛，有国家政策性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信社、农信社、财务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公司、投资公司等。可见，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下是各类机构登记业务的具体情况：
1、银行类金融机构

登记系统里累计发生的登记中，全国性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登记量占比约为80%。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没有登记外，其他各家全国性银行类金融机构均在登记系统中开展了登记业务。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累计登记约1.8万笔，占累计登记量的57%左右。以机构为统计对象，登记量居前五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三种地方性银行类金融机构累计登记量为1895笔，占累计登记量的6%左右。 
在登记系统办理登记的外资金融机构主要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累计登记量占比约为7%。其中，登记笔数位于前列的是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渣打银行、华一银行。外资银行在登记系统的登记体现了各自的业务特点，例如汇丰银行登记的主要是应收账款转让业务，东亚银行登记的主要是不动产相关收益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质押业务，而华一银行则主要登记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质押业务。
2、其他机构
除上述金融机构之外的机构，比如担保公司、典当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其累计登记量为1723笔，占累计总登记量的5%左右。其中，担保公司登记累计占比约为4%，成为非银行机构中登记业务发生最多的一类用户。
（四）应收账款质押与中小企业融资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土地和房产资源有限，以应收账款出质，扩大了企业可以担保的财产范围，并可借应收账款付款人较高的信用弥补自身信用的不足，获得银行贷款。从登记情况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担保融资在覆盖面上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还很大。
截至2008年9月底，出质人为中小企业的初始登记有1.3万余笔，占总初始登记量的一半有余；依据初始登记中选填的主合同金额，可估算出质人为中小企业的初始登记的主合同金额累计约为8110亿人民币，约占所有初始登记主合同累计金额的35％。 
根据登记系统数据的抽样分析，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融资呈现以下特点：相比全国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融资规模最大；应收账款融资是制造业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同时在经营基础设施和水、电、气、暖供应的中小企业中，此类融资活动也较为活跃；用于融资的应收账款类型主要以销售款为主，同时公路、桥梁等不动产收费权、医院、学校、景区的收费收入和工程服务收益权也占较大比重；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的授信机构中有八成是银行，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开展的业务量最大；政策性银行开展的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业务量较少，但单笔融资金额较大，其客户主要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
（五）其他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登记
1．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
在《物权法》实施之前，商业银行就已经开展保理业务。保理是一项包含应收账款转让的金融服务。因为我国没有就保理进行专门立法，保理商目前依照《合同法》第5章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开展业务。但是，《合同法》仅规定转让自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时对其产生效力，而并没有涉及债权多次转让及债权归属的优先权等相关问题。
《物权法》允许应收账款出质，并且以登记为权利公示手段。这样同一应收账款之上转让与质押并存成为可能。这时，解决其间的权利冲突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了。

就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系统设置了一类交易类型供登记用户选择使用。目前，已经有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汇丰银行等多个登记用户将应收账款转让在系统中登记。银行作为应收账款受让人，通过将转让应收账款的交易关系在系统中登记，以公示权利，避免对方隐瞒事实而将同一应收账款重复质押或转让。
2、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企业债发行
在银监会叫停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债发行提供担保后，寻找合适的担保方式成为债券承销商和企业在发债过程中共同面对的问题。《物权法》允许应收账款质押，不仅可为银行信贷所用，而且也为企业直接融资等多类金融服务提供了法律基础。债券是一种有价证券，其法律本质是债权债务关系。债券持有人是债权人，发行人是债务人，发行人对持有人负有还本付息的义务。以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债权实现的，如果债券发行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债券持有人可依照法律规定将应收账款变现优先受偿。
目前，登记系统中已经发生了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企业债券发行的登记。该笔登记是为2008年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的质押登记，由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在登记系统完成。质权人是2008年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全体持有人，出质人是发债企业即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并非普通的销售货款，而是出质人根据《空港委托建设协议》对天津市管委会和财政局享有的债权。
三、维护登记系统平稳运行，促进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发展
征信中心作为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登记服务的机构，不仅负责维护登记系统的安全运行，同时也致力于促进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发展。
应收账款担保融资作为一类专门的商业贷款品种，在国外信贷市场占有重要的份额，有其独特的风险管理技术和信贷监管要求。但应收账款担保融资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为此，征信中心组织了针对全国性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培训，介绍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知识和登记系统的使用规则。另外，征信中心积极与法律部门沟通，努力在《物权法》基础上，解决登记方面的法律问题，推动应收账款融资制度的完善。
征信中心将继续深入推广登记系统的使用，并逐步完善其功能，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登记服务！
附件：1.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登记情况
2.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常用户情况
3.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质权人情况
4.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出质人情况

附件1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登记情况
         填表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部      2008年9月   单位：笔
	排名
	省份名称
	初始登记数
	变更登记数
	展期登记数
	异议登记数
	注销登记数
	登记数
	占比

	1
	广东省
	5400
	1101
	4
	0
	449
	6954
	21.99%

	2
	北京市
	2459
	406
	0
	3
	86
	2954
	9.34%

	3
	上海市
	1787
	675
	0
	1
	131
	2594
	8.20%

	4
	江苏省
	1855
	349
	0
	0
	103
	2307
	7.29%

	5
	四川省
	1124
	366
	0
	0
	75
	1565
	4.95%

	6
	重庆市
	847
	338
	1
	2
	164
	1352
	4.27%

	7
	山东省
	1039
	186
	0
	0
	69
	1294
	4.09%

	8
	湖北省
	967
	212
	0
	1
	92
	1272
	4.02%

	9
	云南省
	854
	254
	1
	0
	68
	1177
	3.72%

	10
	浙江省
	873
	209
	0
	0
	82
	1164
	3.68%

	11
	福建省
	765
	139
	1
	0
	62
	967
	3.06%

	12
	安徽省
	651
	181
	1
	0
	32
	865
	2.74%

	13
	贵州省
	698
	118
	0
	0
	13
	829
	2.62%

	14
	湖南省
	538
	194
	0
	0
	61
	793
	2.51%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595
	92
	0
	0
	23
	710
	2.24%

	16
	黑龙江省
	392
	217
	0
	0
	21
	630
	1.99%

	17
	河南省
	438
	123
	0
	0
	11
	572
	1.81%

	18
	辽宁省
	342
	119
	0
	0
	40
	501
	1.58%

	19
	江西省
	385
	41
	0
	0
	7
	433
	1.37%

	20
	甘肃省
	285
	117
	0
	1
	20
	423
	1.34%

	21
	陕西省
	325
	80
	0
	0
	10
	415
	1.31%

	22
	河北省
	203
	58
	0
	0
	29
	290
	0.92%

	23
	内蒙古自治区
	210
	74
	0
	0
	3
	287
	0.91%

	24
	天津市
	213
	61
	0
	0
	10
	284
	0.90%

	25
	吉林省
	218
	48
	0
	0
	7
	273
	0.86%

	26
	山西省
	185
	79
	0
	0
	6
	270
	0.85%

	27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4
	40
	0
	0
	5
	159
	0.50%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6
	40
	0
	0
	4
	130
	0.41%

	29
	青海省
	79
	34
	0
	0
	6
	119
	0.38%

	30
	海南省
	28
	14
	0
	0
	0
	42
	0.13%

	31
	西藏自治区
	1
	1
	0
	0
	0
	2
	0.01%

	总计
	　
	23956
	5966
	8
	8
	1689
	31627
	100.00%


附件2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常用户情况
填表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部      2008年9月   单位：个
	排名
	省份名称
	金融机构数
	企业数
	事业单位数
	个人数
	其它数
	合计
	占比

	1
	广东省
	137
	24
	2
	0
	1
	164
	11.23%

	2
	四川省
	94
	16
	1
	0
	0
	111
	7.60%

	3
	江苏省
	78
	24
	1
	0
	4
	107
	7.33%

	4
	浙江省
	82
	22
	0
	0
	0
	104
	7.12%

	5
	江西省
	84
	4
	1
	0
	0
	89
	6.10%

	6
	山东省
	75
	9
	0
	0
	0
	84
	5.75%

	7
	上海市
	52
	17
	0
	0
	4
	73
	5.00%

	8
	湖北省
	67
	5
	0
	0
	1
	73
	5.00%

	9
	北京市
	35
	21
	0
	0
	3
	59
	4.04%

	10
	福建省
	54
	5
	0
	0
	0
	59
	4.04%

	11
	河南省
	46
	13
	0
	0
	0
	59
	4.04%

	12
	辽宁省
	48
	8
	0
	0
	0
	56
	3.84%

	13
	安徽省
	41
	3
	0
	0
	0
	44
	3.01%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36
	4
	0
	0
	1
	41
	2.81%

	15
	重庆市
	20
	15
	0
	0
	0
	35
	2.40%

	16
	黑龙江省
	29
	3
	1
	0
	0
	33
	2.26%

	17
	陕西省
	27
	4
	0
	0
	1
	32
	2.19%

	18
	山西省
	25
	5
	0
	0
	0
	30
	2.05%

	19
	吉林省
	19
	10
	0
	0
	0
	29
	1.99%

	20
	天津市
	20
	2
	2
	0
	1
	25
	1.71%

	21
	河北省
	18
	5
	1
	0
	0
	24
	1.64%

	22
	云南省
	18
	5
	0
	0
	1
	24
	1.64%

	23
	内蒙古自治区
	15
	6
	0
	0
	0
	21
	1.44%

	24
	湖南省
	13
	7
	0
	0
	0
	20
	1.37%

	25
	贵州省
	17
	0
	0
	0
	0
	17
	1.16%

	26
	甘肃省
	14
	0
	0
	0
	0
	14
	0.96%

	2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2
	0
	0
	0
	0
	12
	0.82%

	28
	海南省
	8
	0
	0
	0
	0
	8
	0.55%

	29
	青海省
	8
	0
	0
	0
	0
	8
	0.55%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0
	0
	0
	0
	4
	0.27%

	31
	西藏自治区
	1
	0
	0
	0
	0
	1
	0.07%

	总计
	　
	1197
	237
	9
	0
	17
	1460
	100.00%


附件3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质权人情况
填表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部      2008年9月   单位：个
	排名
	省份名称
	金融机构数
	企业数
	事业单位数
	个人数
	其它数
	合计
	占比

	1
	广东省
	5390
	129
	8
	0
	0
	5527
	22.79%

	2
	北京市
	2322
	151
	0
	1
	1
	2475
	10.21%

	3
	江苏省
	1389
	36
	0
	0
	448
	1873
	7.72%

	4
	上海市
	1399
	15
	0
	1
	3
	1418
	5.85%

	5
	四川省
	1080
	53
	0
	1
	0
	1134
	4.68%

	6
	山东省
	1015
	29
	0
	0
	0
	1044
	4.31%

	7
	湖北省
	952
	14
	3
	0
	1
	970
	4.00%

	8
	浙江省
	897
	64
	0
	2
	0
	963
	3.97%

	9
	云南省
	845
	12
	0
	0
	0
	857
	3.53%

	10
	重庆市
	789
	57
	3
	0
	0
	849
	3.50%

	11
	福建省
	762
	4
	0
	1
	0
	767
	3.16%

	12
	贵州省
	697
	2
	1
	0
	0
	700
	2.89%

	13
	安徽省
	644
	7
	0
	0
	1
	652
	2.69%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585
	9
	1
	0
	0
	595
	2.45%

	15
	湖南省
	537
	8
	0
	0
	0
	545
	2.25%

	16
	河南省
	484
	43
	0
	0
	0
	527
	2.17%

	17
	黑龙江省
	395
	2
	3
	0
	0
	400
	1.65%

	18
	江西省
	387
	3
	0
	0
	0
	390
	1.61%

	19
	辽宁省
	319
	24
	0
	0
	0
	343
	1.41%

	20
	陕西省
	327
	6
	0
	0
	0
	333
	1.37%

	21
	甘肃省
	284
	0
	1
	0
	0
	285
	1.18%

	22
	内蒙古自治区
	207
	1
	1
	0
	0
	209
	0.86%

	23
	天津市
	212
	1
	1
	0
	1
	215
	0.89%

	24
	吉林省
	183
	36
	0
	0
	0
	219
	0.90%

	25
	山西省
	201
	10
	0
	0
	0
	211
	0.87%

	26
	河北省
	194
	8
	1
	0
	0
	203
	0.84%

	27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4
	0
	0
	0
	0
	114
	0.47%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6
	2
	0
	0
	0
	88
	0.36%

	29
	青海省
	78
	0
	1
	0
	0
	79
	0.33%

	30
	海南省
	28
	0
	0
	0
	0
	28
	0.12%

	31
	香港特别行政区
	0
	0
	0
	0
	15
	15
	0.06%

	32
	西藏自治区
	1
	0
	0
	0
	0
	1
	0.00%

	总计
	　
	22803
	726
	24
	6
	470
	24029
	100.00%


附件4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各省出质人情况
填表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部      2008年9月   单位：个
	排名
	省份名称
	金融机构数
	企业数
	事业单位数
	个人数
	其它数
	合计
	占比

	1
	广东省
	15
	4700
	693
	144
	45
	5597
	23.30%

	2
	江苏省
	2
	2080
	109
	18
	4
	2213
	9.21%

	3
	四川省
	5
	628
	513
	50
	34
	1230
	5.12%

	4
	浙江省
	15
	859
	77
	120
	3
	1074
	4.47%

	5
	山东省
	1
	916
	113
	28
	7
	1065
	4.43%

	6
	湖北省
	4
	673
	299
	51
	12
	1039
	4.33%

	7
	重庆市
	4
	481
	387
	41
	8
	921
	3.83%

	8
	云南省
	3
	485
	375
	7
	13
	883
	3.68%

	9
	福建省
	1
	661
	133
	34
	5
	834
	3.47%

	10
	上海市
	1
	760
	15
	38
	1
	815
	3.39%

	11
	贵州省
	4
	591
	181
	5
	3
	784
	3.26%

	12
	安徽省
	3
	466
	222
	3
	1
	695
	2.89%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356
	299
	2
	8
	667
	2.78%

	14
	北京市
	2
	530
	17
	86
	2
	637
	2.65%

	15
	湖南省
	0
	395
	202
	2
	6
	605
	2.52%

	16
	河南省
	1
	429
	154
	4
	1
	589
	2.45%

	17
	陕西省
	1
	318
	140
	19
	20
	498
	2.07%

	18
	黑龙江省
	3
	299
	133
	4
	38
	477
	1.99%

	19
	江西省
	0
	223
	210
	3
	25
	461
	1.92%

	20
	辽宁省
	1
	278
	112
	51
	0
	442
	1.84%

	21
	山西省
	0
	311
	100
	14
	13
	438
	1.82%

	22
	内蒙古自治区
	0
	182
	127
	1
	10
	320
	1.33%

	23
	甘肃省
	0
	66
	242
	0
	4
	312
	1.30%

	24
	河北省
	1
	178
	68
	27
	4
	278
	1.16%

	25
	吉林省
	2
	192
	54
	27
	0
	275
	1.14%

	26
	天津市
	1
	194
	46
	26
	0
	267
	1.11%

	27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136
	57
	0
	2
	195
	0.81%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90
	37
	0
	9
	136
	0.57%

	29
	青海省
	0
	52
	59
	0
	1
	112
	0.47%

	30
	海南省
	0
	71
	12
	1
	5
	89
	0.37%

	31
	香港特别行政区
	0
	11
	0
	9
	47
	67
	0.28%

	32
	西藏自治区
	0
	1
	1
	0
	0
	2
	0.01%

	33
	台湾省
	0
	0
	0
	1
	0
	1
	0.00%

	总计
	　
	72
	17612
	5187
	816
	331
	240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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